
关于长安泓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22年9月29日起增设E类基金份额，

并暂停销售C类基金份额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于

2022年8月30日发布了《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安泓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

设E类基金份额并修改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的公告》， 长安泓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22年9月29日起增设E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12714）；自本

基金E类基金份额增设之日起，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005346）同时在各销售机

构暂停销售，投资者持有的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不受影响；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等业务不受影响。

一、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情况

（一）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不收取前后端申购费，而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

务费

E类基金份额的相关销售费率如下：

1、E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0.20%；

2、E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Y） 赎回费率

Y＜7日 1.50%

Y≥7日 0%

（二）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1）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

机构名称：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6楼

直销电话：021-2032� 9866

直销传真：021-2032� 9899

客服电话：400-820-9688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

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规则请登录基金管理人官方网站查询。 基金管理人官方网

址：www.changanfunds.com。

（2）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人可以登录基金管理人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www.changanfunds.com和

微信公众号“长安基金微理财”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

额投资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2、其他销售机构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客服电话：400-160-0109

公司网址：www.gjzq.com.cn

（2）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0号五层5122室

法定代表人：武建华

客服电话：400-8180-888

公司网址：www.zzfund.com

（3）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客服电话：400-700-9665

公司网址：www.ehowbuy.com

（4）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16层

法定代表人：李科

客服电话：95510

公司网址：http://fund.sinosig.com/

（5）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99号5楼04室

法定代表人：吕柳霞

客服电话：021-50810673

公司网址：www.wacaijijin.com

（6）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

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客服电话：400-990-8826

公司网址：www.citicsf.com

（7）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Ａ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服电话：95558

公司网址：www.cs.ecitic.com

（8）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澳柯玛大厦15层（1507-1510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20层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客服电话：0532-96577

公司网址：sd.citics.com

（9）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客服电话：95396

公司网址：www.gzs.com.cn

（10）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4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客服电话：400-800-1001

公司网址：www.essence.com.cn

（1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4层401-2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www.fundzone.cn

（1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霍达

客服电话：95565

公司网址：www.newone.com.cn

（13）北京坤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大街特钢公司十一区（首特创业基地A座）八层816号

法定代表人：杜福胜

客服电话：010-86340269

公司网址：www.kunyuanfund.com

（14）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6153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客服电话：021-65370077

公司网址：www.jiyufund.com.cn

（15）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楼I、J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楼I、J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服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址：www.zlfund.cn及www.jjmmw.com

（16）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3C座9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17）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2号

法定代表人：祖国明

客服电话：400-076-6123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18）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大厦南塔12楼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19）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9楼

法定代表人：贺青

客服电话：400-888-8666

公司网址：www.gtja.com

（20）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7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2号楼2楼

法定代表人：吴强

客服电话：4008-773-772

公司网址：www.5ifund.com

（21）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法定代表人：李楠

客服电话：400-159-9288

公司网址：www.danjuanapp.com

（22）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10栋楼

法定代表人：戴彦

客服电话：95357

公司网址：www.18.cn

（23）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428号1号楼1102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公司网址：www.wg.com.cn

（24）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中路12号17号平房157

法定代表人：李骏

客服电话：95118

公司网址：fund.jd.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机构

名录。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业务时请遵循各销售机构业务规则与操作流程。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

管协议、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公告。

（二）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咨询或查询有关详

情。 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三、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